
附件2
2025年度广州开发区 广州市黄埔区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中心认定

评分表

	分类指标
	申报单位：

	
	大类指标
	小类指标
	分值
	指标解析
	得分

	
	建设基础（65分）
	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架构及团队
	5分
	从知识产权管理制度（1分）、设立独立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2分）、具有专职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人员（2分）三方面进行评分；符合则相应得分；否则不得分
	

	
	
	知识产权经费投入
	10分
	近两年平均年度经费投入50万以上的，得5分，每增加10万，加1分，最高10分；否则不得分
	

	
	
	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占比
	5分
	近两年平均每年研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达到以下标准，得5分：

（1）近两年平均每年销售收入小于1亿元的企业，比例不低于8%
（2）近两年平均每年销售收入在1亿（含）元至5亿元的企业，比例不低于5%
（3）近两年平均每年销售收入在5亿元（含）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3%

否则不得分
	

	
	
	专利布局情况
	6分
	近三年累计授权发明专利20件以上或PCT布局5件以上，得6分；否则不得分
	

	
	
	专利创造质量控制情况
	4分
	从专利申请的管理措施进行评分；一般得1分，良好得2分，优秀得4分；否则不得分
	

	
	
	贯施ISO56005国际标准情况
	4分
	通过全国知识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推广应用综合服务平台，学习实施ISO56005国际标准，持续提升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定期组织开展量化评价，得2分；完成ISO 56005国际标准分级评价，得2分；否则不得分
	

	
	
	专利信息分析应用情况
	4分
	从专利信息分析应用投入及措施进行评分；一般得1分，良好得2分，优秀得4分；否则不得分
	

	
	
	产学研合作情况
	5
	与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开展产学研合作，组建创新联合体，系统推进知识产权产学研合作；一般得1分，良好得3分，优秀得5分；否则不得分
	

	
	
	知识产权金融运用情况
	7分
	从知识产权转让、许可、质押融资、证券化、保险等方面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评分；一般得3分，良好得5分，优秀得7分；否则不得分
	

	
	
	知识产权维权保护情况
	5分
	根据知识产权维权情况如主动开展知识产权维权、无效、异议，积极应对知识产权诉讼、被无效、被异议，参与知识产权仲裁及其他等方面综合评分；一般得1分，良好得3分，优秀得5分；否则不得分
	

	
	
	专利产品销售收入占比
	5分
	专利产品销售收入越高，得分越高

年度专利产品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20%（含）-25%，得3分

年度专利产品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25%（含）-30%，得4分

年度专利产品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30%（含）以上，得5分
否则不得分
	

	
	
	其他荣誉资质及创新做法
	5分
	从获评专利奖，示范、优势企业等荣誉资质和其他创新做法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一般得1分，良好得3分，优秀得5分；否则不得分
	

	
	建设计划及工作方案
（35分）
	知识产权推动企业工业总产值或营业收入增长情况
	10
	从政策有效期内企业连续两年产值或营业收入年均增长率综合考量（可提供近两年企业产值或营业收入年均增长情况参考）
	

	
	
	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中心经费投入计划
建设目标及工作方案可操作性
	25分
	对照建设任务要求及考核指标要求（具体见附件3），结合企业所属领域和企业核心技术、产品等竞争优势，对建设工作方案的科学合理、可操作程度进行评分，重点突出通过建设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中心推动企业工业总产值/营业收入持续增长的导向
	

	总分100分
	




